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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八十七）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何勤华

  松江崛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学校

园（三）

  在教学大楼明法楼等建筑的名字确定后，我们又

为较早落成的学生活动中心和体育馆起名字。

  考虑到松江校区河西学生食堂边的场所主要是学

生使用，而且还是学生活动的乐园。为了激励学生，对

其寄予期望，所以我们决定把学生活动中心命名为“明

志楼”。虽然我国古籍中没有“明志”的解释，但古籍上

对“明”和“志”两字的解释很有价值。即“明”字在我国

古代有9个含义：1.光明、明亮；2.聪明；3.显示、显著；4.白

昼、阳光；5.眼睛、视力；6.神明；7.今之次，谓明日、明年；

8.朝代名，明朝；9.姓，南齐有明僧绍，元末有明玉珍。

  而“志”字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许多解释：首先，“诗

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论语·为政》）。志表示志向、立志。明志，就是明确事

业的奋斗目标，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其次，“沛公以周

昌为职志”（《史记·张丞相列传》）。志，表示旗帜、模范。

明志，就是要使华政的学子成为社会各界的模范和旗

帜。最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

语·卫灵公》）。志，表示志气，有节操，公而忘私。明志，就

是希望华政学子光明正大，又聪明，又阳光，懂法治，明事

理，既志向远大，又脚踏实地。尤其是要为法律、为人民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该楼定名为“明志楼”。

  而体育馆在建设的过程中，获得了校友陈杉中的

资助，为了表示感谢之意，我们将陈杉中创立的公司名

字中的“富田”两字抽出，取名为“富田体育馆”，以表彰为

华政的建设所作出贡献的校友。

  在松江校区，最后一幢以“明”字打头命名的是“明

实楼”。“明实楼”坐落在松江校区的东北角，是松江校

区最后建成的大楼之一，其建筑设计三易其稿，外形发

生了巨大的、颠覆性的变化，在之后的文章“松江校区

的建设者：决策者中篇”中再详细介绍。这里先介绍一

下这幢大楼的命名。

  “明实楼”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华政教学、科研

和办公之建筑面积。松江校区虽然比长宁校区大了近5

倍，但随着华政招生人数的扩大，教师数量的增加，行

政管理事务的增多，松江校区原有的几幢大楼就不够

用了。在此情况下，华政向上海市教委和市政府打报

告，要求再建3幢大楼。一幢是实训大楼，一幢是留学生

公寓，还有一幢是行政综合大楼。报告获得批准后，经

过两年多的时间，实训大楼就建成了。考虑到要用“明”

字打头，又考虑到它的功能，主要是各类实验室，所以

起名为“明实楼”。

  入驻“明实楼”的华政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是华

政为适应当今世界对法律和金融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主动对接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举

措，于2010年新设立的学院。该学院遵循

美国耶鲁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通识教

育+专业教育”之理念，致力于培养

拥有法律、金融财会、数理统计

等复合型知识结构、娴熟的

外语能力，具有本科、硕

士、博士学位的高起

点、国际化、应用

型 金 融 法 律

人才。华政国际金融法律学院现已成为上海乃至华东

地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高端

平台。

  第二家入驻“明实楼”的是华政科学研究院，成立

于2008年，院内设立专职研究人员岗位，专门从事科学

研究，所涉学科除法学外，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教育

学、传播学等。研究院现有人员45位，除一位资深教授

外，均具有博士学位。研究院下设“法治与法律方法研

究中心”“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法律与社会研

究中心”以及“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等一批研究机构。科

学研究院着力推进“社科论坛”“华政社科研究”及“社

科文库”3个学术平台建设，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效。

  在“明实楼”里，还入驻了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

心。该研究中心是2016年从华政科学研究院中分离出

来，目的是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出谋划策，属于智库性

质，现有成员四十多位。

  以上介绍了明珠楼（图书馆）、明法楼（教学大

楼）、明志楼（华政学生活动中心，包括富田体

育馆）、明德楼（教师活动中心）、明镜楼（校

行政办公大楼）、明实楼（实训大楼），之

后继续介绍一批二级学院的大楼：

崇法楼、尚杰楼、集英楼等，这

些都是较早的一批建筑。

  （《华政的故事（八

十六）》详见《法治

日报》2021年4月

6日9版）

□ 田文昌

  读美国著名刑辩律师德肖维茨先生的巨著

《一辩到底》发现：该书所蕴含的更深层意义应该

是“深思到底”。

  德肖维茨先生从一些具体案例出发，以案说

法，对涉及法律和法治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

而广泛的思考和论证，引发了一位律师的心声，

更是一位法律人的心声。作者的一切思考，都是

由他亲历的案例所引发，进而又上升到理论的层

面和法治文化的高度。这些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

一位律师的辩护活动本身。也许，正是作者律师

兼教授的双重身份才形成了他如此深入思考的

动力和源泉。

  该书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实体法到程

序法，从实务操作到理论争鸣，再到法治理念、法

治文化和法学教育等。德肖维茨先生都是以案说

法，有感而发地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地、发人深

省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每一位律师和法律人都

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并能引起共鸣。

  在谈到对律师职业的理解时，作者在书中

写道：“当我考虑成为一位律师时，我幻想着自

己只为无辜者辩护，帮他们争取应得的自由。有

罪的人应当被定罪惩罚，无辜的都应该被无罪

释放，非黑即白，不存在什么情理纠葛或是道德

上的灰色地带。”

  我想，绝大多数律师都有过与德肖维茨先生

同样的感受。只有亲身进入律师行业并且深入角

色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律师职责的价值定位。

  当谈到律师为什么要为有罪者辩护时，德肖

维茨先生写道：“我怀疑我的某些当事人其实是

有罪的，包括那些我胜诉的案件。我也知道有的

当事人是无辜的。至于哪种占多数，我也不确定。

有种理论认为刑事辩护律师总能知道他们的当

事人是否有罪，因为有罪的当事人总会私下坦

白。起码就我的经历来说不是这样。在我处理的

三十多起谋杀案中，只有一名当事人向我坦白了

他的罪行。因为宪法的原因，那个案件胜诉了。”

  而当他被学生、朋友、家人和陌生人问道：“你

为什么？你怎么能在明知或者怀疑他们犯下了恐

怖的罪行，尤其是谋杀时，还为这些坏人辩护？”他

写道：“我最初的回答——— 这个答案并不特别令人

满意——— 是‘这是我的工作’。所有的刑事辩护律

师都会代理一些被判有罪的被告，因为显然大部

分的刑事被告都有罪。这其实是好事。会有人想住

在一个大多数刑事被告都无辜的国家吗？”

  所以，“就算是为被告中最为人唾弃的罪犯

辩护，律师也应竭尽所能。”

  当谈到律师辩护的作用时，他说：“一位出色

的律师能够扭转乾坤，倒不是因为杰出的律师更

可能为无罪的被告辩护，而是因为如果得到一位

优秀律师的帮助，意味着无论当事人有罪还是无

辜，打赢官司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优秀的辩护

律师一有机会就会质疑检方，比糟糕的律师更可

能打赢困难的案子。这样的律师给检方施加了巨

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只对可能被定罪的被告提起

公诉，即使这样的被告也获得了积极的辩护。如

果刑事辩护律师只愿意代理明显无辜的被告，这

种制约检方的力量便会削弱。保护可能无辜的人

不被诬告，这便是我积极为潜在的罪犯辩护的一

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他说的是“保护‘可能’无

辜的人不被诬告”，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律师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德肖维茨先

生更加明确地写道：“律师决不能做的一件事，就

是接了一个案子，对待它却既缺热情又欠准备。”

  对于德肖维茨先生的这些观点，我很有同感

且深有体会。在给律师讲课时我也曾一再强调，

律师办理案件靠的是证据而决不是当事人的陈

述，也不是指控和判决。我们必须认真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认真研究指控的理由和二审案件中

原审判决的理由，但并不能相信这所有的一切。

我只注重证据，对每一个接手的案件，首先要从

最坏处着想。实践中，有些律师总是盲目轻信，

盲目乐观，满脑子都是无罪的理由而容不下对

不利因素的考量，而且还用这种心态去影响当

事人，甚至以此去赢得当事人的信任。这种认识

不仅蒙蔽了自己也蒙蔽了当事人，结果往往会适

得其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案件，从最坏处着想，

向最好处努力，都是律师应当恪守的一个不变的

原则。

  关于刑辩律师的职业道德，许多人都会遇到

一个同样的难题：当你为一名明知有罪的被告辩

护成功而使其逍遥法外时，你会面临一个什么样

的内心冲突？可以说，这种感受，是一名刑辩律师

无法回避的纠结。但这却正是律师应当固守的职

业道德的底线，也是律师以忠于职守的方式去维

护普遍正义的价值所在。

  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代理的当事人有我钟

爱之人，也有我憎恨之人，还有些我完全看不上

眼的人——— 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这一段

内心独白深刻地披露了一名刑辩律师心灵的创

伤和品格的坚强。

  我在做律师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了“律师既

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

表邪恶”的认识，提出了律师不代表正义，但却

应当追求正义的观点，很荣幸地能够与德肖维

茨先生不谋而合！希望每位律师都能认同，我们

律师所能做和该做的就是：“不断挑战、质疑，不

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信息。”永不停歇地去追

求真理。

  德肖维茨先生的特殊经历是既做教师又做

律师，而且是先做教师后做律师。他很自豪地

说：“我是主要法学院中第一批一直代理刑事被

告的专职法学教授之一。我一直认为，法律实务

让我成为一名更有经验的教师，因为我可以把

我的出庭经历带到课堂；我也认为讲授法律使

我成为一名更成功的律师，因为我可以把我的

学识带上法庭。”

  《一辩到底》从自身的辩护活动谈起，通过

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和雄辩的论证，将读者引向

了对国家法治结构和法治理念的关注和思考。

本书内容丰富，领域广泛，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辩

护活动本身。本文的引述和点评只是本人蜻蜓

点水式的有感而发，远远不能涵盖书中的丰富

内涵。

  希望每一位法律人都能抽出时间读一读这

本书，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并引发出一些

思考。

《一辩到底》的更深层意义应该是

  《一辩到底》作者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当

代美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刑事辩护律师。

“深思到底”

  ▲ 图为明实楼（实训大楼）实景图        薛建林 摄  

  ▲ 图为建筑模型，左为富田体育馆，右为明志楼（华政学生活动中心）

《最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条文对照与适用要点》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21年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为脉络和主线，分为四大模块：1.将刑诉法司法解释进行新旧对照，并通过表格的形式、

不同的标记来展现条文变化，同时，附加相关刑诉法的条文，两者相互结合，使整体内容

更为清晰；2.对修改变化的重要的刑诉法司法解释条文进行解读，提炼适用要点，提高本

书实用价值；3.以案释法，针对重要条文，整理汇总相关典型案例，提炼司法裁判要旨；4.通

过流程图、图表等形式，梳理刑事诉讼程序的重点难点要点，提示读者，并给予一定指引。

  《最新刑事诉讼法司

法解释条文对照与适用要

点》作者刘静坤，中国政法

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

教授。法律出版社出版。

□ 法宣

  八年来，中国近一

亿人脱贫。一亿人，手牵

手，可绕地球3圈。一亿

人，是由一个个小小的

“一”相加得来。这个“一”，是过去在人前不敢说

话，而今通过直播带货赚钱的山里女人；是失去

双亲、辍学打工，而今重返校园、重拾书本的花

季少女；是拾起了信心，不仅自己勤劳致富还带

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残疾大叔……

  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是

与之缠斗千年的贫困。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史

中，每一朵“浪花”的奔腾跳跃，汇聚成大海的澎

湃蓬勃都感人至深。新华社推出3集纪录片《一亿

人的脱贫故事》，着眼于汇成“一亿人”的“一个

人”，为奋斗者个人画像，也为伟大时代立传。该纪

录片分为《百年使命》《寻路中国》和《奋斗众生》。

  第一集《百年使命》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千百年来追寻的梦想，也

是中国共产党对亿万人民的庄严承诺。这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

困，实现中华民族千年夙愿的人类减贫奇迹，凝

聚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百年使命。

  第二集《寻路中国》

  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做到产业扶

贫、异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健康扶

贫等精准扶贫重点工作同步推进，是在脱贫攻

坚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谱写了人类

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第三集《奋斗众生》

  脱贫攻坚的壮阔历程凝聚着无数人的智慧

和汗水，基层扶贫干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众

志成城，勠力同心，一个个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的故事，展现了“奋斗改变命运”的众生图景。

这，正是中国减贫奇迹的力量之源。

纪录片《一亿人的脱贫故事》

访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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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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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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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劲骨丰肉，

银钩虿尾，

百代书坛双圣。

任秃千笔磨万墨，

谁胜过张芝索靖？

情怀似海，

雄风如虎，

多少山河入梦。

书家无意自然成，

岂止是毫描砚弄！

□ 马行西

  注：甘肃西部之瓜州，古称凉州、安西，为东汉文人书法

家张芝和西晋将军书法家索靖故里。张芝学富五车，打破单字

单写之传统，发明草书，被奉为“草书之祖”，并与钟繇及王氏父子

并尊为“书中四贤”。索靖文武兼备，曾任雁门、酒泉等地太守、征西大

将军，平定“八王之乱”，功高盖世。其书法遒劲锐利，被誉为“银钩虿尾”。

张、索二人对后世书法影响颇大。


